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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 13 屆第 185 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3 年 5 月 9 日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本院傳賢樓 10 樓會議室 

出席者：黃榮村  周弘憲  楊雅惠  吳新興  王秀紅  何怡澄 

       伊萬•納威      周蓮香  陳錦生 陳慈陽  姚立德 

        許舒翔  周志宏 郝培芝 

列席者：劉建忻  張秋元  李隆盛  劉約蘭  朱楠賢  王  玉 

        呂建德  許秀春 

主 席：黃榮村  

秘書長：劉建忻                           紀 錄：朱琇瑜 

院長講話：本院所屬部會的首長與政務副首長，依照憲政慣例需

在總統就任前提出辭呈，而昨日總統、副總統交接小組已對外公

布本院二部一會的首長人事安排，在此恭喜許部長舒翔，辛苦 8

年終得如願卸下重擔，也恭喜周部長志宏依照自己意願回歸教職

，另外也要恭喜郝主委培芝，願意留任現職，並期許郝主委能夠

再創佳績。 

      許部長在考選部任職 8 年，歷任次長、部長，挑戰許多過去

做不到的改革，例如高普考減科、增設離島特考、開辦預備文官

團等，並且快速擴大電腦化測驗及電腦試場規模；許部長與大專

院校在辦理國家考試的互動上，也在考試委員的協助下建立良好

關係，而且籌劃興建新試務大樓，以及設置測驗評量中心，雖然

尚未完成，但都已啟動相關程序；更難能可貴的是，在疫情期間

，讓每年將近 20 次的國家考試都能夠順利舉辦，是非常不容易

的事情。 

      周部長在 4 年任期內，用遠見、魄力，還有法制專業，與銓

敘部同仁建立共識，進而共同完成很多制度性的改革，包括公務

員服務法全案修正、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的修正、制定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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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以及修正公務人員任用法、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等，將該部主管的重大法規

幾乎都予以翻修，而且結果大多受到公務界的肯定，再次感謝周

部長。 

      郝主委在考試院所屬部會服務 8 年，先從保訓會副主任委員

到銓敘部政務次長，再由銓敘部轉任保訓會主委，表現深受肯定

。在擔任主委的 4 年任期內，修正公務人員保障法，解決很多公

務人員保障事件個案與通案的問題，也進行很多訓練制度的改革

，促使高階文官訓練做到公私蹲點交流與國際深度實習，相當不

簡單，過去透過國外交流提供公務人員許多進修的機會，是很好

的人才培育措施，但由政府外派人員至國外機關(構)蹲點，就近

瞭解、熟悉國外業務的做法未能延續，未來若有機會可適時恢復

相關作法，保訓會讓高階文官的訓練公私蹲點交流，以及國際深

度的實習，發揮鼓勵學習的作用，做了很好的示範，郝主委願意

繼續服務，是本院之福。 

      本院三位部會首長的專業、改革的決心與執行力，都是在本

院第13屆9位考試委員大力支持底下，能有豐碩成果的重要基礎

，本人、周副院長、秘書長及 9 位考試委員，心中都充滿感謝；

也要特別感謝三位政務副首長李隆盛次長、朱楠賢次長及呂建德

副主委，在任期內以專業盡力輔佐首長完成各項改革大業，同時

也要恭喜呂副主委榮膺衛福部政務次長的新職，祝福呂副主委能

夠發揮社福專業繼續為國家奉獻。 

      下星期各位正副首長將要向總統提出總辭，接下來有幾項重

要的程序，包括5月20日新任首長的就職交接，緊接著5月底總

統就要提名本院第 14 屆院長、副院長及考試委員，咨請立法院

同意，以及 9 月 1 日換屆，所有的準備與配套工作，請劉秘書長

縝密規劃，務必使政務順利銜接。 

      本屆考試委員與所屬部會首長，在任期內，堅定目標堅守崗

位做好憲法賦予的權責，並作出亮眼的成績，實在是很感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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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國家之福。也再一次謝謝即將離任的首長及政務副首長，

更勉勵即將就任的部會首長再創佳績。 

壹、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屆第 184 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二、會議決議事項執行之情形 

第 183 次會議，考選部函請舉辦 113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外交領事人員及外交行政人員、國際經濟商務人員、民航

人員及原住民族考試，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

事宜及核提典試委員長一案，經決議：「1.照案通過，請

伊萬•納威委員擔任本考試典試委員長。2.會議紀錄同時

確定。」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26 日呈請特

派，另於同年月日函復考選部。 

  決定：洽悉。 

三、書面報告 

（一）本院保訓綜規處案陳有關 113 年第 1 季（含）前本院院

會決議（定）列管事項之執行情形一案，報請查照。 

    姚委員立德：本案列管事項，項次 2 之執行情形，有關法

律專業人員資格及任用條例草案，屬社會關注的重要法

案，但因立法院屆期不續審之規定，最終未能完成立

法。請教日前曾邀請相關機關召開諮詢會議，該次會議

之研議情形如何？是否要再重新擬定條文送立法院審

議？考選部有何規劃？以及前次未能順利審議的原因為

何？請補充說明。 

    劉秘書長建忻、許部長舒翔補充報告：對委員意見加以說

明(略)。 

    決定：准予核備。 

（二）考選部函請增列 113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移民行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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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需用名額 35 名一案，報請查照。 

      決定：准予增列。 

（三）銓敘部函陳「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113 年度第 1 季監

理概況報告」一案，報請查照。 

    楊委員雅惠：據書面報告第三案及第四案退撫基金及退撫

儲金本年度第 1 季監理概況報告資料，本年截至 3 月

底，各政府基金經營績效均佳，收益率以公保基金

14.1%最高，而同期間退撫基金收益率 8.57%，相對其他

政府基金績效表現平穩；至於同期間退撫儲金之年化收

益率為 7.19%，因期間尚短，期許退撫儲金未來也能逐

步跟上公保基金等政府基金的腳步，創造高收益，請繼

續加油努力。 

    院長意見：公保準備金、退撫基金與儲金的管理及監理，

都是銓敘部主管業務，不宜因臺灣銀行受部委託辦理公

保準備金管理運用等業務，而在對外說明時，將公保準

備金的收益與退撫基金及儲金分開處理；若以院、部立

場而言，討論基金規模及績效時，應儘量將公保準備

金、退撫基金與儲金的運用收益等合併呈現，才較完

整，未來相關資料呈現說明及作業方式，請部研議配合

調整。 

    周部長志宏補充報告：對院長及委員意見加以說明(略)。 

決定：1.准予備查。 

          2.公保準備金、退撫基金與儲金的管理及監理，均

為銓敘部主管業務，為利外界對其有整體性的了

解，未來相關資料呈現說明及作業方式，請部研

議配合調整。 

（四）銓敘部函陳「公務人員退撫儲金 113 年度第 1 季監理概

況報告」一案，報請查照。 

    決定：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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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選部業務報告(許部長舒翔報告)：新世代考選策略白皮

書草案 

  陳委員錦生：此時提出本白皮書草案，對現任委員而言時機

恰當，因為已有近 4 年的實務經驗，非常了解問題所在，

但考量下一任部長及下屆考試委員或有不同的看法，因此

相關內容仍應保有滾動修正的機制。基本上，個人對白皮

書所提的變革方向均表支持，惟有幾點建議：1.報告中提

到我國考試制度的特色之一是「銜接學校教育並配合機關

需求」，似宜改為「配合機關需求並銜接學校教育」，以

政府用人為優先，帶動學校教學，較符實況。2.有關建構

彈性多元之考選制度方面，贊成先就行政職系類科進行整

併，其考試方法可考量優先導入性向測驗或基本能力測驗

等；尤其性向測驗已有委託研究的基礎，應可先行試辦。

另或可思考整併公務人員考試與專技人員考試，以解決考

試類科重疊的問題，亦有利於公職招考。3.為提升考試效

能，警察人員考試部分，可否研議不區分內外軌，均考相

同科目?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特考，能否改為參加一般

公務人員考試，惟給予加分的機制?另提醒，身心障礙人員

考試資格，其證明文件宜以永久有效者為限，避免衍生公

平性疑慮；以及地特五等併入初等考試，仍應保有地方特

考的考量，避免造成過高流動率或離職率。4.有關導入性

向測驗，部擬方案一可能較易被接受，但難度較大，方案

二似乎較專業性，也較可靠。建議先從較小規模考試測試

。5.設置國家考試測驗中心確有其必要，若以行政法人性

質設立，有利於延聘專業人才，亦可接受外界委託代為測

驗，增加自營收入，但此有待立法，需再加努力。 

  王委員秀紅：1.對於今日部提出新世代考選策略白皮書草案

，感觸良多，近年來考選部勇於承擔責任，在未增加人力

的情況下完成諸多改革，部同仁積極任事的態度，應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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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肯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護理師考試部分，部與專

業學術團體密切合作，改善考試方式並增辦考試，使護理

人力即時獲得甄補，護理界對此深表感謝。2.本白皮書展

現政策規劃的延續性，部所提之五大變革主軸，為未來考

選策略推展的方向與藍圖，其中前四項變革主軸之相關策

略方案均已陸續推動，而變革主軸五，設置測驗專責機構

提升測驗品質，乃未來非常重要的重大變革，一旦建置完

成，國家考試將邁入新頁，相信在院部的共同努力下定可

促成，期許部積極推動。 

  楊委員雅惠：1.對於部能在本屆任期內提出新世代考選策略

白皮書草案，深感欣慰。本人一向主張各單位宜有白皮書

，陳述政策方向與策略措施，今見部的白皮書，頗感欣慰

。部將 15 項考選策略列示於白皮書中，值得稱許。建議本

草案架構層次予以強化，先呈現各大改革方向主軸，再呈

現策略，再列示措施作法。建請將 15 項新世代考選策略變

革方向依主軸分類，其後是其相關細部作法；敘述主從層

次分明，方利瞭解未來考選策略藍圖。2.變革推動主軸之

一「提升公務人員考試效能」，以國考計有公務人員考試

及專技人員考試，但草案中多僅提及公務人員考試部分，

為資周整，建議將專技人員考試納入。3.為落實為國舉才

願景，須透過跨域合作及公私協力，不只單一部會可以完

成，例如一職系一類科涉及銓敘部職掌，應與該部討論；

另性向測驗可與保訓會研商，此等皆牽涉到跨部會合作推

動，建議與所涉部會整理推動架構，俾顯周整。  

  姚委員立德：有關本白皮書草案，幾點建議請部參考：1.有

關逐步增加口試類科，以及提高用人機關參與口試部分，

本屆委員已有高度共識，部亦已著手規劃，建議明訂辦理

期程，並進一步選定考試類科(例如地方特考或有單一用人

機關之特考類科)，使目標更明確化。2.有關初等考試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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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年採用電腦化測驗，鑑於下屆考試委員之任期亦將於

117 年屆滿，建議初等考試電腦化測驗初次舉辦時間可提

前 1-2 年，以便保留時間供下屆委員對相關措施進行檢討

。3.針對土木建築工程等技術領域人才長期錄取不足額之

類科，目前雖有專技人員轉任途徑，但人力甄補效果尚不

明顯，短期內亦難以改變，建議在白皮書中納入此議題，

以便長期關注。4.有關檢討升官等訓練取代考試部分，部

規劃進行減科，個人認為該考試減科後，或可擴大採用口

試，且因涉及機關人事，宜邀請用人機關參與。5.面對時

代變遷，必須要讓用人機關理解參與選才的必要性，與考

選部合作共同完成人才招募，才有機會提高國考報考率，

建議此議題也納入白皮書中探討。 

  伊萬•納威委員：1.肯定部今日提出本白皮書草案，真實反

映考選政策面臨困境、問題及將來變革執行方向，請部因

應挑戰持續勇敢前進。2.從本草案內容，可瞭解部與用人

機關合作及跨部會協力至為重要，茲舉 110 年部啟動考選

工作研究委員會議為例，當時邀請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

會及本院三個部會等參與，共同建構改進原民特考平台，

並透過平台討論原民特考宣導、考科整合及調整科目占比

等，對於解決原民特考問題發揮相當效益，相信未來也可

透過類此平台模式，處理考選需跨部會合作的議題。3.日

前部舉辦精進考選工作交流座談會，與用人機關建立人才

招募考選合作夥伴關係，會中各方積極交流，並展現對現

行考選機制感受與未來精進的期望，肯定並支持本草案各

主軸方向，期勉部繼續推進。 

  周委員蓮香：1.本考選策略白皮書草案，主要應係分為兩部

分，首先是本屆近 4 年已完成之改革，其次則為未來將推

動事項的策略藍圖。而以白皮書為有關國家考選政策的重

要文件，建議除公務人員考試外，也應納入專技人員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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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過程與規劃變革情形等，以呈現國家考試的完整面

貌，並宜將重點放在我國考選制度的論述，因此，總論中

簡要提及他國考選制度的部分或可省略。2.對於考選策略

變革方向，部將相關變革主軸、策略彙整成附錄，方便閱

讀且層次分明，有助於掌握將來重要改革措施及預計推動

期程，甚值贊同，但其中預備文官團之辦理，在期程安排

上 117 年才啟動，建議部研議提前，以供下任部長及團隊

參酌。3.有關推動跨域協力、強化教考訓用連結，其中要

逐步推動與職業學術團體協力合作部分，目前與職業學術

團隊之合作，除護理界，其餘專業領域似乎仍待加強；此

外，建議與職業學術團體研議辦理專技考試時，亦可將技

師類科的增減問題納入探討，以因應現今職業環境的轉變

與需求。 

  何委員怡澄：自本屆(第 13屆)伊始，本院即被期許要作為國

家稱職的人力資源部門，為此考選部可謂非常努力，從本

白皮書草案也可看到部近 4 年的努力與成果，個人予以高

度肯定，就白皮書內容個人也表贊同，但建議適度增補專

技人員考試部分，以利將未來的任用及資格考試等考選政

策方向完整呈現。另考量部所規劃將來擬變革推動主軸之

五「設置測驗專責機構提升測驗品質」，乃關涉突破現行

人力與預算限制的重大變革，可謂是結構性轉變，建議審

酌將其適度納入總論之五「展望未來」部分予以說明，俾

顯示其重要性。 

  吳委員新興：1.許部長在考選部服務 8 年，績效卓著，有目

共睹，期間重要試務推動亦邀請考試委員參與，在此特別

感謝。部今日提出本白皮書，應是對於行之有年的考選策

略深入檢討，就所發現的問題與面臨的挑戰，逐項規劃未

來相應的解決方案，因此在撰寫架構上，建議將相關初衷

與緣由，加以補強。2.有關未來推動用人機關參與選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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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為提高用人機關參與意願，建議適度邀請用人機關的

高階文官參與命題或口試工作；以及部分國考缺額的問題

，特別是土木工程、建築工程、原住民特考等缺額嚴重類

科，建議思考採取類似離島特考的改革方式，適度引入口

試予以改善。上開建議，並請部審酌於白皮書中適度加以

著墨。 

  許部長舒翔、劉次長約蘭補充報告：對各委員意見加以說明

(略)。 

  院長意見：部今日提出的考選策略白皮書草案，其內容不僅勾

勒未來的變革方向，亦整理諸多近年推動的考選重要政策興

革，可看出政策的延續性。因此，白皮書規劃的內容不會因

換屆而有所影響，現階段能做的，部應積極推動，並儘快進

行。例如初等考試若仍維持作為各機關進用基層公務人力之

主要管道，以其並無學歷等資格限制，基於該項考試設計初

衷，或可適度減列考科，或將其與相當等級特考合併，以及

引入文官基本能力測驗等，應有其正當性，部可會同相關機

關通盤檢討，以提升其考試效能。 

  決定：洽悉。 

五、臨時報告（無） 

貳、討論事項（無） 

參、臨時動議 

一、銓敘部函陳早期支領一次退休金生活困難退休公教人員發

給年節照護金作業要點第 3 點、第 6 點修正草案總說明及

條文對照表一案，請討論。 

  決議：1.照部擬及本院法規委員會、銓敘處意見通過。 

        2.會議紀錄同時確定。 

二、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3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考試大地工程技師考試分階段考試（第一階段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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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船師、第一次食品技師考試、高等暨普通考試消防設備

人員考試、普通考試地政士、專責報關人員、保險代理人

保險經紀人及保險公證人考試解除聘用委員 1 名名單一

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三、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3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考試大地工程技師考試分階段考試（第一階段考試）、

驗船師、第一次食品技師考試、高等暨普通考試消防設備

人員考試、普通考試地政士、專責報關人員、保險代理人

保險經紀人及保險公證人考試第 3 次增聘審查委員 1 名名

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四、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3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

考試暨普通考試第 2 次增聘典試委員、命題兼閱卷委員 14

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散會：上午 11 時 24 分 

        主  席   黃  榮  村 


